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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２０２２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２３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浙江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浙江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 ２０２２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２３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提请各位代表审议，并请省政协各位

委员和其他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２ 年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２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二十

大精神，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以及“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的重要指示，认真落实省第

十五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和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决议，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浙

江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做好生财、聚财、用财各项工作，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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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积极助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全省和省级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良好，促进了全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一）２０２２ 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

１ 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２２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８０３９ ３８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

因素后增长 ５ ５％，自然口径下降 ２ ７％，为调整后预算的 ９１ ４％。

其中，税收收入 ６６１９ ８６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２ ０％，自

然口径下降 ７ ７％，为调整后预算的 ８６ ７％，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的 ８２ ３％，收入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１０５８ ５７ 亿元、转移性收入 ５５２９ ５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４６２７ ５３ 亿元。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２０１７ ７０ 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安排的支出等因素，可比增长 ７ １％，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１０７ ０％；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７４４ ８８ 亿元、转移性支

出 １８６４ ９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４６２７ ５３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支平衡。

（２）省级

２０２２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３８０ ９１ 亿元，可比增长 ６ ４％，

为调整后预算的 １１１ ４％；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８９３ １０ 亿

元、转移性收入 ３５６５ ２６ 亿元，收入合计 ４８３９ ２７ 亿元。省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７２１ ２６ 亿元，可比增长 ３ ９％，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２—



９９ ０％；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２４ ００ 亿元、转移性支出

４０９４ ０１ 亿元，支出合计 ４８３９ ２７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一般公共

预算收支平衡。

２ 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２２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１００６８ ９７ 亿元，下降

１３ ６％，为调整后预算的 １１１ ０％；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３２２０ １８ 亿元、转移性收入 ２０７３ １６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５３６２ ３１ 亿元。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１１３５４ ４３ 亿元，下降 ８ ４％，完成调整后

预算的 １０４ ６％；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７９１ ４０ 亿元、转

移性支出 ３２１６ ４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５３６２ ３１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２）省级

２０２２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５３ ８７ 亿元，增长 ２２ ２％，为

调整后预算的 ９０ ３％；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２７９０ ９０ 亿元、

转移性收入 ６７ ０７ 亿元，收入合计 ２９１１ ８４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

预算支出 １５４ ６９ 亿元，增长 ６ ４％，完成调整后预算的 ９５ ４％；加

上转移性支出 ２７５７ １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２９１１ ８４ 亿元。收支相抵，

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３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２２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１９１ ９８ 亿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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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为预算的 １６９ ５％；加上转移性收入 １８ ４９ 亿元，收入合计

２１０ ４７ 亿元。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９５ ３７ 亿元，增长

３０ ４％，完成预算的 １２７ ４％；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１５ １０ 亿元，支出

合计 ２１０ ４７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２）省级

２０２２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５２ ０３ 亿元，增长 １０ ９％，

为预算的 １１８ ７％；加上转移性收入 １１ ６３ 亿元，收入合计 ６３ ６６

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２８ ６１ 亿元，增长 １４ ０％，完成

预算的 ９９ ９％；加上转移性支出 ３５ ０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６３ ６６ 亿

元。收支相抵，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

４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计执行情况

（１）全省

２０２２ 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６３７６ ０４ 亿元，增长

６ ０％，为预算的 １００ ０％。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６２１０ ３２

亿元，增长 ８ ３％，完成预算的 １００ ８％；加上转移性支出 ２０ ４５ 亿

元，支出合计 ６２３０ ７７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

年收支结余 １４５ ２７ 亿元。

（２）省级

２０２２ 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３０９９ ３８ 亿元，增长

８ ４％，为预算的 ９５ ６％；加上转移性收入 ６ ６１ 亿元，收入合计

３１０５ ９９ 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３３７５ ７２ 亿元，增长

７ ３％，完成预算的 ９８ ８％；加上转移性支出 ３２ ０８ 亿元，支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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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７ ８０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年收支赤字

３０１ ８１ 亿元，赤字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享受人数增

加以及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将通过滚存结余弥补。

５ 经批准举借债务的规模、结构、使用、偿还情况

（１）举借规模

①全省

２０２２ 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 ２０７１７ ３５ 亿元，其中：２０２１

年债务限额 １８０３３ ３５ 亿元，加上 ２０２２ 年新增债务限额 ２６６６ ００ 亿

元，加上财政部统筹全国结存限额后分配我省使用 １８ ００ 亿元。

２０２２ 年，全省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合计 ４２７８ ７５ 亿元，其中：发

行新增债券 ２９７３ ００ 亿元，含 ２０２１ 年剩余新增债务限额 ４２ ００ 亿

元、２０２２ 年新增债务限额 ２６６６ ００ 亿元、结存限额 ２６５ ００ 亿元；发

行再融资债券 １３０５ ７５ 亿元。

②省级

２０２２ 年，省级债务限额为 １４０１ ６０ 亿元。

（２）结构

①全省

截至 ２０２２ 年末，全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２０１６８ ８３ 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 ７４４６ ８８ 亿元，占 ３６ ９％；专项债务 １２７２１ ９５ 亿元，占

６３ １％。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小于限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规定。

②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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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２２年末，省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１０１０ ２９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 ２６７ ５８亿元，占 ２６ ５％；专项债务 ７４２ ７１亿元，占 ７３ ５％。

（３）使用

①全省

２０２２年，全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２９７３ ００ 亿元，其中：用于交通

运输 ３３１ ６３亿元，占 １１ ２％；产业园区等市政建设 １３２６ ４４ 亿元，占

４４ ６％；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 ２１１ ６８ 亿元，占 ７ １％；农林

水利建设 ３２５ ９６ 亿元，占 １１ ０％；科教文卫社会事业 ７１７ ５８ 亿元，

占 ２４ 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５９ ７１亿元，占 ２ ０％。

②省级

２０２２年，省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９２ ５１ 亿元，其中：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８８ １８亿元，教育事业 ３ ４７亿元，医疗卫生事业 ０ ８６亿元。

（４）偿还

①全省

２０２２ 年，全省财政共安排还本支出 １５３６ ２８ 亿元，均用于偿还

到期政府债务，其中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７４４ ８８ 亿元，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 ７９１ ４０ 亿元。

②省级

２０２２ 年，省级还本支出 ２４ ００ 亿元，均为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２０２２ 年，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均依法用于公益性项目建设；偿

债资金来源落实，按时足额还本付息，没有出现偿付风险。政府债

务风险指标控制在合理区间，低于警戒线，处于绿色安全区间，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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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风险可控。

（二）２０２２ 年重点财政收支政策执行情况

１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完善疫情防控财政保障政策，将必要防疫支出纳入“三保”范

围，大幅增加资金投入，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影响防疫。全省安

排疫情防控资金 ４３５ ０９ 亿元，增长 ３ １ 倍，全力保障免费核酸检

测、隔离点建设及运行、防控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医保基金支付

６ ９２ 亿元，保障新冠病毒疫苗全民免费接种。安排支援省外重点

地区疫情防控经费 １ ４８ 亿元。综合考虑各地疫情影响情况，下达

疫情相关补助资金 ６ ６５ 亿元。下达预补助 １５ ８９ 亿元，支持重症

救治床位和亚定点医院建设，并向山区 ２６ 县适当倾斜，进一步提

升医疗救治能力。健全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落实 ８ １０

亿元助推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和水平。

２ 千方百计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扎实做好国务院稳住经济大盘督导服务任务的落实工作，财

税政策“早出快出”“能出尽出”，先后出台四轮稳经济政策，支持

及时出台“５ ＋ ４”稳进提质政策包，第一时间落实国家和省稳经济

一揽子政策，强化政策集成落地，推动实施见效。

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第一时间实施小微企业“六

税两费”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

税等减税降费政策。全省实现增值税留抵退税 ２２３３ 亿元，为上年

的 ２ ７ 倍，规模居全国第三，惠及企业 ２３ ８８ 万户。落实相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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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减负政策，实施失业等保险阶段性降费率政策，缓缴养老、医

保、失业、工伤保险费，为市场主体纾困解压。全年为市场主体减

负 ４０００ 亿元以上。争取中央留抵退税和其他减税降费等转移支

付资金 ７５０ ６１ 亿元，支持市县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政策。

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用好国家政策“大礼包”，全省

投放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金项目 １６７ 个，获得基金投放 ６５４

亿元。落实部分领域设备更新改造贷款贴息政策，对 ３８０ 个项目

授信 ６００ 亿元，争取中央财政预拨贴息资金 ６ １９ 亿元，规模居全

国第一。增加省再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 １０ 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

和“三农”融资，再担保业务规模达 １０５２ 亿元。下达民营和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奖补资金 １ 亿元，优化融资环境。

加大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实施稳岗返还和一次性留工培训补

助，支持中小微企业和困难行业企业稳就业。统筹安排省中小企

业纾困帮扶资金 ６ 亿元，推进困难中小微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发展。优化涉企补助资金兑付机制，加快执行进度。将政府

采购项目预留给中小企业的比例、合同预付款比例各提高 １０ 个百

分点；顶格执行面向小微企业价格扣除评审优惠。全年政府采购

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达 １６６９ 亿元。

３ 集中财力支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保障实施扩大有效投资政策二十条，

有序推进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债券支持，

全省可用专项债券资金总规模达 ３１２８ 亿元，增长 ３８％，为重大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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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项目建设提供强有力支撑。安排省级资金 １４８ ４４亿元，重点支持

省级政府投资项目 ３１８ 个，撬动年度项目投资超 ４００ 亿元。落实省

级资金 １２１亿元，保障构建综合立体交通网，推动全省综合交通完

成投资 ３５００亿元。新增安排省交通投资集团资本金 ５ 亿元。支持

宁波—金华入选首批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城市群。推进水

利项目建设，落实 ８９ ６４ 亿元，保障实施海塘安澜、百项千亿防洪排

涝工程等重大水利专项行动和重大水利项目。省产业基金对外认

缴 ６１ ８０亿元，投资嘉因生物、华友时代锂电等一批重点项目，推进

战略性产业项目落地、强链补链。落实省海洋（湾区）经济发展资金

２０亿元，联动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支持重大文体设施建设，落实

９ ８２亿元保障之江文化中心、省全民健身中心工程。

专栏 １　 发挥专项债券稳增长撬动作用
２０２２ 年新增专项债券拉动总投资超两万亿元。全省可用专项债券

资金 ３１２８ 亿元（包括当年新增专项债券 ２３２５ 亿元，结存限额发行新增
专项债券 ２６５ 亿元，去年发行结转今年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５３８ 亿元）。
新增专项债券支持全省 ２１５８ 个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撬动总投资超 ２ ４７
万亿元，拉动当年有效投资超 ６０００ 亿元。

全力支持补短板、惠民生、增后劲的政府重点投资项目。今年发行

的新增专项债券安排 ４０５ 亿元投向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重点支持湖杭铁
路、金建铁路、衢丽铁路、杭温铁路、杭州机场轨道快线工程等重大项目；

安排 ９６１ 亿元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领域，助推发展优势产业；
安排 １０８８ 亿元支持社会事业、农林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领域项
目；安排 １３６ 亿元支持生态环保、能源及仓储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项目。

“制度 ＋机制 ＋系统”破题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效能。制定出台《浙
江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全

过程绩效管理机制。打造“专项债全周期智管”应用，重塑专项债券

“借、用、管、还”全周期管理体系，促进债券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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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着力推动工业企稳回升向好

聚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优化财政资金保障重点和结构，推进

保畅稳链和转型升级。省级整合存量资金 ９９ 亿元、新增 ２０ 亿元，

全省提取土地出让收入的 ０ ５％以上支持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

鸟、凤凰涅?”，助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４ ３％左右。安排 １９ ２０

亿元，推进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升级版，促进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和稳定性。落实专项激励资金 １８ 亿元，支持 １８ 个县（市、区）打造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实施“放水养鱼”行动计划财政激

励政策，引导地方支持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２０００ 家。落实电价

补助 ３ ４２ 亿元，应急保障高峰期间电力供应，减轻工业企业用电

成本。

５ 积极支持稳外贸稳外资促消费

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发挥财政资金放大效应和导向作

用，支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落实稳外贸稳外资专项资金

８ ７９ 亿元，省级稳外贸资金增长 １４％，支持开展“千团万企拓市

场抢订单行动”，出台商务包机省级奖补政策，鼓励企业参加跨

境经贸活动。出台海运纾困政策，加大展会保障力度，支持新增

“代参展”展会 １１３ 个和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下达国际新

开航线补助激励资金 ３ ２６ 亿元，落实“义新欧”中欧班列运费补

助 ４ ３４ 亿元，支持第七批省级海外仓建设，加快推进“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落实 ２ ７３ 亿元支持培

育消费新热点，完善社区商业设施配套，推进智慧商圈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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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暑期消费券奖补政策，兑现奖补资金 １ １７ 亿元，带动消费

４９ ３８ 亿元。落实 ３ 亿元保障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和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全省新建公共领域充换电站 １５６５ 座，充电桩 １９８９６

根。

６ 重点保障数字化改革和科技创新

健全数字化改革财政保障机制，支持打造一批管用好用的重

大应用，推进数字浙江建设。全省财政科技支出增长 １７ ７％，省

级用于科技创新领域的资金增长 ４２％，大力度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聚焦三大科创高地和 １５ 大战略领域，统筹资金 ４０ ３０ 亿元，

集中财力支持国家实验室、之江实验室等省实验室、省技术创新中

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落实杭

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资金 ６ ３０ 亿元，培育战略科技力量主平

台。探索任务导向型财政科研项目经费评价改革试点，推进财政

科研经费分类评价改革，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

人员激励力度。落实 ３ ９７ 亿元支持西湖大学加快发展。落实重

点人才项目资金 １４ ３７ 亿元，保障人才引育留用，支持新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 ５２６ 名。

７ 持续加大区域协调发展投入

健全财政激励政策体系，保障重大战略实施，增强发展协调

性。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安排 ２２７ ６４ 亿元支持示范区嘉善片区建设，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 ５２ ４９ 亿元，政府债券安排 １７５ １５ 亿

元额度。２０２２ 年下达 ２ 亿元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激励政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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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重点区域优质公共服务共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协同发

展，带动嘉善片区等重点区域完成重大项目年度投资超 ５０ 亿元。

落实 ２６ 县发展实绩考核奖励资金 １３ ９０ 亿元，支持 ２６ 县高质量

发展。新增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１ ４７ 亿元，下达边境和民族地区转

移支付 ４ ９４ 亿元，强化山区海岛地区财力保障。统筹落实 １ ８９

亿元，支持 ９ 个山海协作产业园提升工程和 １８ 个山海协作生态旅

游文化产业园提升工程。全省筹措 ６２ ９５ 亿元，支持援疆、援藏、

援青、浙川东西部协作等工作。

８ 有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强化财政资金整合和统筹，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保

障城乡基础设施水平提升。落实 ４４ ０３ 亿元保障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乡村振兴绩效提升奖补，聚焦农业“双强”，支持实施农

艺农机融合示范、农事服务中心、现代种业良繁基地等项目 １８３

个。落实农业农村省统筹资金 ７ ６７ 亿元，支持粮食生产功能区

改造提升超 ２０ 万亩，实施山区海岛县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等补

短板项目。落实 ８ ９１ 亿元支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政策。深化

“千万工程”建设，落实 ４ １５ 亿元推进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

利用和美丽乡村示范带培育。增加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金 １ 亿元。落实 １２ ９７ 亿元支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污

水处理基础设施、海绵管廊、美丽宜居示范村等建设。落实 ８ 亿

元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强基增效双提标”行动和美丽城镇建

设。落实 １８ ６８ 亿元支持村级组织运转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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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１ ２８ 亿元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圆满完

成。落实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 ５ ７０ 亿元，支持建设村级公益

设施项目 ４２９１ 个。

９ 聚力支持打造优质文化成果

完善文化投入机制，突出投入重点，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高

质量发展。落实 ２ ２７ 亿元支持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宋韵

文化传世工程”、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等。专项支持“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研究、编撰、出版和展览工作。保障国家版本馆杭州分

馆建成开馆，打造新文化地标。落实 １ ０３ 亿元支持考古与文物

基地建设及世界级文化遗产培育。落实 ４ ５８ 亿元支持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安排文化艺术

发展基金 １ 亿元，扶持优秀作品创作。保障越剧《枫叶如花》等

艺术精品创排。落实 ５ 亿元支持诗路文化带建设，深化文旅融

合发展。下达 ３ 亿元支持农村文化礼堂实现 ５００ 人以上行政村

全覆盖。保障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连续三年统筹 １８ 亿元支持 ２１

个省属亚运场馆建设；提前下达 １０ 亿元支持办好杭州亚运会、

亚残运会。下达专项资金 ５ ５７ 亿元，支持体育事业和产业发

展，办好第十七届省运会。

１０ 全面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健全生态文明建

设财政保障机制，构建“１ ＋ ４ ＋ Ｎ”财政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体

系。新增支持碳达峰碳中和资金 １０ ６０ 亿元，推进 １０ 个县低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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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１０４ 个工业节能减碳技改项目等。加大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投入，安排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政策资金 １３８ ６２ 亿元。落实国家绿

色发展基金出资 ３ 亿元，争取基金投资我省新能源项目 ７ ８０ 亿

元。继续支持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落实 ２ 亿元实施新

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 １３ ３４ 亿

元，支持高水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清废攻坚战。落实奖补资金

２ ９０ 亿元，支持 ２６ 个县（市、区）建成城镇“污水零直排区”。落实

省自然资源专项资金 ２６ ４２ 亿元，推动 ４ 个省级“蓝色海湾”项目

建设、完成乡村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 １００ 个以上等。

落实省级林业专项资金 ７ １０ 亿元，推动森林资源提质增效，提升

森林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１１ 持续健全民生长效保障机制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用于民生的比例达 ７４ ７％，推动“扩

中”“提低”改革，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体系。强化省级保

障，支持市县实施十方面民生实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

享。

加大就业和社会保障投入。有力推进稳就业措施落地，下

达省以上就业补助 １１ ９１ 亿元。落实 ５ １１ 亿元，支持一流技师

学院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保障开展“金蓝领”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培训人次达 ２２４ ８ 万。全省平均月低保标准达到 １０８４ 元，下

达省以上补助 ２６ １６ 亿元，巩固 ５６ ３６ 万名低保对象基本生活保

障。落实 １２ ０５ 亿元保障困境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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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落实 ４ ２７ 亿元推进残疾人服务提升和残疾儿童康复提标

扩面。投入省以上资金 １４ ４６ 亿元，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的抚恤和生活水平，约 ３０ 万人受益。落实 ５ 亿元统筹支持租赁

住房保障、城镇棚户区和老旧小区改造等。协同制定促进积极

生育的支持政策，推动开展普惠托育基本公共服务试点。稳步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下达省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补助 ６１ ２２ 亿元，比上年新增 ５ ０２ 亿元。落实 ５ 亿元支持

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

支持推进教育现代化。适时提高义务教育省定公用经费标

准，小学由每生每年 ６５０ 元提高到 ８００ 元，初中由每生每年 ８５０

元提高到 １０００ 元。统筹 ３５ ８５ 亿元重点保障义务教育公用经

费、免费教科书等需求，落实义务教育“双减”政策，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课后服务覆盖面达 １００％；落实 ２８ ４８ 亿元支持 １５１ ４８ 万

名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就读、改善基础教育办学条件以及规范民

办义务教育发展等。率先探索教育领域“钱随人走”转移支付改

革，新增 １ ５４ 亿元对省内跨县净流入学生较多的县（市、区）、学

校布局优化的山区海岛县、新增小规模义务教育学校的县（市、

区）等进行奖补。安排 ３ １０ 亿元中小学扶困助学专项，实现中

小学困难学生应助尽助。落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８ ７２ 亿元，支

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等，保障 ５１６ 所学校共建跨区域教共体。

落实 ３１ ０２ 亿元保障高水平大学、高水平学科、高水平高职院校

和专业（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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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２　 推进“钱随人走”改革
聚焦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总体目标，以提升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水

平为出发点，在全国率先构建了以人为核心的“钱随人走”制度体系，根

据基本公共服务性质及支出成本关联度划分，优化资金分配，通过更加

精准的转移支付调节，实现更加均衡的财力保障，提供更加均等的基本

公共服务。

系统化、集成化制度体系不断深化。根据《“钱随人走”制度改革总

体方案》明确的“１ ＋ Ｘ ＋ Ｎ”制度体系，以 １ 个《关于推进“钱随人走”转
移支付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操作指南，印发《浙江省助力“浙里优

学”义务教育领域“钱随人走”转移支付办法》《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宣传文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修订完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

共文化等领域的转移支付管理办法。

民生保障更加精准有力。２０２２ 年，省级下达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
“钱随人走”转移支付资金 ３３ 亿元，切实保障基层民生支出。例如在义
务教育领域，协同设计钱随学籍人数走的补助性转移支付、钱随特定学

生走的奖励性转移支付、山区海岛县学校布局优化奖励性转移支付等政

策体系，惠及全省 ４８４ 万名中小学生。

保障实施健康浙江行动。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落实 ７ ４３

亿元推进“医学高峰”项目建设，多渠道筹资支持浙医一院创建国

家医学中心。积极争取丽水市入选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

展示范项目，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将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５ 亿元。支持

“三免三惠”健康行动，共享优质医疗服务，全省城乡居民免费健

康体检人数达 １２７９ 万人、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人数达 １７５

万人、重点人群免费重点疾病筛查达 ２９４ 万例。聚焦推进县级强

院建设，统筹整合“山海”提升工程、县域医共体等补助资金 ５ ５９

亿元。安排中医药传承补助 １ ０７ 亿元，支持省级中医医院 ４ 个特

色专科建设，助推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逐步提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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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落实 ２６ ９６ 亿元，有效巩固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率，全省参保人数达到约 ２７００ 万人。落实医疗救助补

助资金 ６ ７２ 亿元，保障特困、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人员应保尽保。

提升安全生产保障水平。围绕“１ ＋ ４ ＋ Ｎ”模式，新增 ２ 亿元保

障省级应急救援平台建设。安排 ３１５０ 万元保障省级综合性应急物

资库建设。落实 １ ０６ 亿元用于支持全省安全生产、避灾安置场所

建设及服务保障能力提升等工作。落实“除险保安”全省大排查资

金 １９６７万元，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落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专项政策资金 ２ ８４亿元，提升食品药品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１２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系统联动开展共同富裕奋进年行动，贯彻落实《财政部支持

浙江省探索创新打造财政推动共同富裕省域范例的实施方案》，

扎实推动 ３３ 项改革。签署《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部关于建立共同

富裕财税政策体系省部协同研究机制备忘》，共同研究有利于共

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初步构建“１ ＋ ３ ＋ ４ ＋ ８”的共富型现代

财税体制框架，研究以家庭为单位的共富型财税政策体系。出台

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 ６ 方面

２０ 条改革举措，着力缩小三大差距。深化财政数字化改革，落实

全省重大改革（重大应用）“一本账 Ｓ２ ”；开发“财政大脑”，入选全

省“最强大脑”；打造“收支运行智管”“资产智管”等创新型应用。

“浙里办票 ＋浙里报账”和“政府采购（政采云）”连续两年获得全

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统一公共支付平台累计提供缴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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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突破 ４ 亿人次、收缴资金逾 ２ 万亿元。

专栏 ３　 加快财政大脑建设
构建财政“智能模块”。聚焦财政核心业务，汇集预算编制、执行、

债务等领域各环节财政大脑“智能模块”建设需求，打造形成各财政业

务管用、好用的“智能模块”，嵌入到财政核心业务系统中，增强财政业

务办理的规范性、及时性和智慧化，助力财政业务全流程的智能化闭环

管理。

推进“大脑 ＋应用”建设。有效利用财政大脑技术支撑能力，按照
“五个一批”要求，重点打造“收支运行智管”“资产智管”“专项债全周

期智管”等应用。迭代深化财政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三保”智控、科创

高地保障在线等应用。

实战实效成果。大脑归集业务数据 １６６ ２ 亿条，制定预警规则 ２９３
条，研发业务模型 ５９ 个，收集各类样本 １９３ 个。建成 １０ 个智能模块，产
生预警信息 １ ３０ 万条。贯通全省各级财政部门 ９７ 家、预算单位超 ２ 万
家，形成全省财政业务“发现—预警—处置—反馈”全过程管理闭环。

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全省非刚性、非重点项目支出预算压

减 ８ ３％，研究建立省级机关过紧日子评价体系，形成常山“廉政

灶”等十佳过紧日子优秀案例。构建新一轮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

政策体系，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形成大事、政策、资金和工作合力。

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实现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编制全覆盖，对

３９ 个试点部门开展整体绩效评价工作。强化资产全生命周期管

理，完善新增资产配置预算与资产存量挂钩机制。进一步强化财

会监督，加强重大政策、重点项目的监督。强化政府债务风险管

控，实施政府投资项目立项前财政承受能力和债务风险评估，坚决

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健全社会保险基金风险管控机制，落实充实

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管理工作。完善基层“三保”风险管控机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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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三保”预算执行监控。

与此同时，我们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在省十三届人大六

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共提出与财政相关的建议 ３２２ 件（其

中主办 １３ 件），根据会议决议精神，省财政厅严格落实办理责任，

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主动、及时与代表沟通，按时办理完毕，满意率

达 １００％。主办件中，所提问题及建议已经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

解决的达 １００％。如在办理宁 ４７ 号建议《关于减免招投标过程中

履约保证金的建议》时，结合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印发《浙江省

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助力扎实稳住

经济的通知》，鼓励采购单位免收履约保证金，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项目确需收取履约保证金的，最高比例由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２ ５％调整为 １％，进一步降低政府采购制度性交易成本，减轻企

业负担。

２０２２年是本届政府的收官之年。五年来，我们认真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财政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国家

重大战略保障有力，积极财政政策精准发力，民生保障长效机制不

断健全，财税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为 ２０１７

年的 １ ４倍、１ ６ 倍，五年年均增幅分别为 ６ ７％和 ９ ８％，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规模跃升至全国第三。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比重保持在 ８０％以上，位居全国前列。全省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

例连续 １９年保持在三分之二以上。２０１８ 年以来全省累计新增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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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费 ９１３０ 亿元以上，争取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８４６９ ６０ 亿元。

２０１８年以来，财政管理工作连年获得国务院督查激励。

这五年来取得的成绩，是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的结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委、省

政府带领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笃行不怠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

及代表委员们监督指导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财政管理过程中还面临一些困难

和挑战，一是财政经济形势严峻，税收收入增速、土地出让收入下

降，叠加防疫性增支、政策性增支等因素，财政减收增支矛盾突出，

各地未来三年化债任务依然较为艰巨；二是财会监督不够有力，贯

通机制不够健全，威慑力有待进一步加强；三是部分市县财政预算

绩效管理力度较弱，部分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编制不够全面完

整。对此，我们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

解决。

二、２０２３ 年预算草案

（一）２０２３ 年财政收支形势

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２０２３ 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为财政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

础。但同时，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财

政收入可持续增长面临不确定性。财政支出方面，各领域对财政

资金需求较大，推动经济稳进提质、办好民生实事等重点领域支出

都需要加强保障。财政收支形势严峻，财政收支矛盾仍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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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部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可持续的财政保障机制，

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提升财政资金效益和政策效能，切实保障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二）２０２３ 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

２０２３ 年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

２０ 周年，也是新一届省政府履职起始之年。按照中央和省委对经

济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财政改革总体要求，根据 ２０２３ 年度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

要，参考上年度执行情况，并结合对 ２０２３ 年财政收支形势的分析

和预测，全省 ２０２３ 年财政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按照省第十五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五届

二次全会的决策部署，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推进“两个先

行”，努力打造“重要窗口”，聚焦高质量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和改

革创新，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

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

控，积极打造更多财政标志性成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体系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实践扛起财政使命担当。

（三）２０２３ 年重点财政收支政策

１ 推动“８ ＋ ４”经济政策体系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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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聚焦

“８ ＋ ４”经济政策体系，研究保障措施，分别建立八个重点领域财

政支持政策包。继续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进一步加大对扩

大有效投资、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综合交通、现代服务业、稳外

贸扩外资促消费、乡村振兴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

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强减税降费、政府产业基金、政府债券、专项

资金、政府采购等财政政策工具的科学搭配组合，形成政策同向发

力的叠加效应。

２ 保障重大项目建设

积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带动全社会投资，支持启动实

施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安排 ８５ １０ 亿元支持交通强省

建设，安排省交通投资集团资本金 ８ 亿元，进一步扩大全省综合交

通投资。安排 ９１ ７９ 亿元，保障海塘安澜、浙江水网等重大水利专

项行动实施和重大水利项目建设，继续对“２６ ＋ ３”中的沿海县

（市、区）及海岛地区问题海塘项目按现行标准提高 １０ 个百分点

给予支持。保障重大民生项目建设，省市区联动支持浙医一院创

建国家医学中心建设，安排之江文化中心工程建设布展等经费

１３ ４８ 亿元，安排全民健身中心建设经费 ２ ７６ 亿元。

３ 支持培育“４１５Ｘ”先进制造业集群

聚焦促进制造业稳健运行、结构优化，构建先进制造业集群

“４ ＋ ３”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发挥省产业基金创新引领作用，聚焦

“４１５Ｘ”先进制造业集群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设立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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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激励资金 １８ 亿元，支持工业发达县与山区县“１ ＋ １”结对合

力探索“产业促共富”新模式，推进产业链区域合作与高质量协同

发展。创新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式，开展园区精准服

务中小微企业财政专项激励试点。提取土地出让收入的 ０ ５％以

上，保障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攻坚行动。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专项资金 ２１ ２０ 亿元，支持产业

链协同创新、生产制造方式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首台套提升

工程、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等。

４ 支持外贸外资平稳发展

强化资金激励作用，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促进

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安排 １ ９０ 亿元，加大国际性展会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抢订单拓市场。安排１ ４３ 亿元支持跨境电商综试区、自

贸区建设及改革创新。对义新欧（中欧）班列予以运费补助，加快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出台新一

轮国际新开航线补助政策，将激励范围扩大到温州、 义乌两个口
岸机场。

５ 支持激活和扩大消费

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２２—

２０３５年）》，完善消费支持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回暖提升。安排 ２ 亿

元支持优化新能源汽车应用环境和产业发展生态。安排 １８００ 万元

对示范类高品质步行街改造给予激励。安排 ５０００ 万元支持智慧商

—３２—



圈、智慧商店和现代供应链试点示范项目实施。统筹资金 １ ９４ 亿

元，支持开展第二批 １９ 个县域商业体系试点县创建及商贸流通龙

头企业的培育。支持探索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举办“浙里来消

费·嗨购金兔年”等促消费活动，提振居民消费信心。

６ 支持增强市场主体活力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完善融资支持政策，持续优

化企业发展环境。安排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奖补资金 １ 亿元，引导

更多金融资源服务扩中家庭，助力构建橄榄型社会。安排省担保

集团费用补贴 ６９００ 万元，引导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三农”主体的

支持力度，将担保费率保持在 １％以下，提升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

面。安排 ２０００ 万元落实省企业破产援助奖补机制，对设立破产援

助资金且使用规范的市县给予奖补，促进市场良性循环。持续发

挥政府采购政策功能，通过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信用融

资工具等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７ 加大科教人才事业发展保障力度

支持教育强省。鼓励各地建立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统筹

３ ３２ 亿元支持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深化义务教育“钱随人

走”转移支付改革，整合资金超 ５０ 亿元支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统筹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１ ２０ 亿元，保障山区海岛县普通高中

发展。统筹职业教育资金 １２ ５０ 亿元，支持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国

家和省“双高”建设、完善生均拨款机制、改善办学条件以及职业

院校教师素质提升。安排 ２５ 亿元，支持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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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等国家“双一流”高校建设，保障省内高校开展新一轮登

峰学科、优势特色学科等建设。

支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围绕三大科创高地建设，深入实施

首位战略首位保障。省级安排财政资金 １００ ７３ 亿元支持科技创

新，比上年增长 ３１％，支持构建“３１５”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全

力提升重大科创平台能级。其中，安排 ７５ ８２ 亿元支持国家实验

室、之江实验室等省实验室、西湖大学、中科院杭州医学所、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省技术创新中心等重大科

创平台建设，加快培育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云计算与未

来网络、智能计算与人工智能、微电子与光电子等 １５ 个战略领域，

安排 ２４ ９１ 亿元支持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产出一批硬核

科技成果。筹措 １７ ８５ 亿元支持“鲲鹏行动”计划、省海外引才计

划等重点人才项目。安排 １ ５０ 亿元支持博士后工作站建设。

８ 推动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发展

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安排省长三角一体化奖补资金 ２ 亿

元，优化激励政策，重点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点区域、重大平

台和最佳实践市县。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政府采购一体化。

支持海洋强省和山海协作。围绕全省域高质量发展海洋强

省，扩大支持范围，优化支持方向，安排省级资金 ２０ 亿元，进一步

发挥海洋（湾区）经济发展资金的激励导向作用，推动塑造海洋优

势。健全山海协作财政政策，安排 １２ ４８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０ ５９

亿元，支持“产业飞地”和特色生态产业平台建设等项目。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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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山区海岛县财政支持政策，研究建立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

财政激励机制，增强市县内生发展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和跨乡镇土地综合整治工程。安排

１０ ５６ 亿元支持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污水处理基础设施、海绵管

廊、美丽宜居示范村等建设。安排 ３ 亿元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强基增效双提标”行动。安排 ３ ６０ 亿元支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

建设。安排 ５ 亿元支持美丽城镇建设。安排造地改田支出 ２３ ８０

亿元，统筹支持土地综合整治、耕地保护补偿、农村宅基地复垦耕

地，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支持乡村振兴。安排农业农村现代化先行资金 １０ 亿元以上，

集中支持高标准农田（含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和改造提升 ６０ 万

亩，以及实施山区海岛县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安排 １２ １９ 亿元支

持实施粮油规模种植补贴、订单良种奖励等政策，促进粮食生产稳

定发展。聚焦现代种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等关键领域，安排农业

“双强”资金 １６ ６０ 亿元。深入实施“千万工程”，安排 ５ ６９ 亿元支

持推进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未来乡村以及美丽乡村示

范带建设。继续安排 ８ ９１ 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６ 亿元，支

持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安排 ２０ ４２ 亿元用于村

干部基本报酬补助、村级组织运转和社区工作经费。安排 １ ０９ 亿

元扶持“２６ ＋ ３”县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提高村集体经营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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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能力。安排 １ 亿元“百县争创、千乡晋位、万村过硬”工程示范

村（社区）奖补资金，助力“红色根脉强基工程”。安排 ７ ０２ 亿元

开展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持续推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安排 ４ ３７

亿元支持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试点。

９ 支持文化体育事业发展

聚焦文化强省建设，完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安排专项资金

２ 亿元，择优支持 ２０ 个文化产业发展引领县（市、区）建设。落实

４ ４８ 亿元支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民办博物馆免费

开放。安排 ２ １７ 亿元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宋韵文化传承等。安排

９９００ 万元支持世界级文化遗产培育。建立与院团绩效挂钩的财

政奖补机制，安排 ８９００ 万元支持省属院团和省级文化单位出精

品、出人才。协同制定“之江潮”杯文化大奖奖励机制。安排文化

艺术发展基金 １ 亿元，扶持优秀作品创作。安排 ３ ３５ 亿元保障农

村文化礼堂、社区家园等基层宣传文化阵地建设和提升。安排

５ ２９ 亿元支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发展。落实省级保障经费，支

持办好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安排 ５ 亿元保障诗路文化带建设，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安排旅游发展资金 １ ９９ 亿元，重点支持

山区 ２６ 县、海岛、乡村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１０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迭代升级新一轮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研究扩围实施与生态

产品质量和价值相挂钩的财政奖补机制，安排 １５０ 亿元激励各地加

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更好推动绿色转化，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７２—



安排 １ ３２亿元支持海上风电、新型电力系统示范项目建设，加快可

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安排 ２ ８５ 亿元支持 ２５ 个县（市、区）完成城镇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攻坚行动。安排专项资金 ８ ８７ 亿元，深入打

好治水治气治土治废攻坚战。统筹安排 １ ７０ 亿元，支持开展省级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安排专项资金 ６ ５９ 亿元，支持林业

推进共同富裕试点县和综合体建设等。安排碳达峰碳中和资金

８ ７０亿元，用于低零碳试点、节能低碳技术改造等。安排国家绿色

发展基金出资 １ ５０ 亿元，推进新能源和环保产业发展。安排新安

江流域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资金 ２ 亿元，并实施省内流域横向生态

保护补偿机制。支持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创建。

１１ 保障和改善民生

支持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高质量就

业创业财政政策体系，安排就业补助资金 ３ ６０ 亿元，支持高校毕

业生、退役军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积极就业，并加大

对山区海岛县帮扶力度。深入推进“技能浙江”建设，安排 ４ ８３

亿元支持打造“浙派工匠”金名片，开展技工教育提质增量行动。

保障做好“一老一小”工作。聚焦“浙有善育”，贯彻落实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意见，指导各地加快推动普惠托育基本

公共服务试点工作落地见效。聚焦“浙里康养”，持续支持实施重

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和结直肠癌免费筛查，提升老年健康服

务水平。安排 ５ ５０ 亿元支持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养老服

务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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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卫生健康体系建设。推动生命健康科创高地建设，安排

９ ２６亿元，支持实施委省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科院杭州医学

所、国家医学中心等项目。安排 ２ ５２ 亿元，支持杭州医学院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健康浙江百万人群队列”项目建设。安排补助资金

４ ９２亿元，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和县域医共体改革，推

进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加快推进丽

水市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建设，支持山区 ２６ 县中

医院强院建设，着力缩小医疗卫生城乡区域差距。安排 ７ ２３ 亿元，

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水平。强化预防为主，继续支持实施

出生缺陷预防、城乡妇女“两癌”筛查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安排 ２６ ６２ 亿元，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安排医疗救助资金 ７ ０６ 亿元，确保特困、

低保和低保边缘家庭人员应保尽保，并对其难以负担的政策范围

内医疗费用给予补助。安排 ４ ５２ 亿元支持残疾人服务提升和残

疾人事业发展。设立 ２０００ 万元慈善事业引导资金，支持慈善事业

发展。安排 ２０ ２５ 亿元，比上年新增 １ ９７ 亿元，保障困难群众生

活救助。安排 １２ ５４ 亿元保障困境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生

活补助。继续安排 ５ 亿元，统筹支持租赁住房保障、城镇棚户区改

造、老旧小区改造等。安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资金 １８ ２３

亿元，较上年增长 １４ ２％，引导市县积极承担义务教育、医疗卫生

等方面的公共成本。

保障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突出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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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重症，出台并落实各项关心关爱医务人员激励保障政策，着力支

持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和医疗物资保障能力，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安排 ３ 亿元，支持食品、药品、化妆品和医疗

器械监督抽检等专项工作，继续实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省级奖补政策。继续安排 ８０００ 万元保障应急救援平台建设。安排

１ ８６亿元保障省级综合性应急物资库建设。安排 ５５００ 万元支持安

全生产、避灾安置场所建设及服务保障能力提升等工作。安排 ４０００

万元支持消防救援队伍业务装备提升、设施改造等。

（四）２０２３ 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１）收入预算

２０２３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８４４０ ００ 亿元，增长

５ ０％。主要科目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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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８４４０ ００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收入预期 １０７４ ７７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４６５７ ０８ 亿元，收入合

计 １４１７１ ８５ 亿元。

（２）支出预算

拟安排 ２０２３ 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１９００ ００ 亿元，剔除新

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安排的支出等因素，可比增长 ４ ５％。重点

支出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１１９００ ００ 亿元，预备费 １２８ ６０ 亿元

（为本级预算支出的 １ １％），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９２７ １３ 亿元，加上转移性支出 １２１６ １２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４１７１ ８５

亿元。

收支相抵，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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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省级

（１）收入预算

２０２３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３４２ ００ 亿元，剔除上年

缓缴税款一次性入库等因素，可比增长 ２ ５％，主要科目收入情

况：

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 ３４２ ００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收入预期 ９２１ ３０ 亿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３３０２ ６３ 亿元，收入合计

４５６５ ９３ 亿元。

（２）支出预算

拟安排 ２０２３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８７ ２７ 亿元，剔除

２０２３ 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安排的支出等因素，可比增长

２ ０％。重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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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７８７ ２７ 亿元，预备费 １０ ００ 亿元（为

本级预算支出的 １ ３％）、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６２ ８４ 亿元，

加上转移性支出 ３７０５ ８２ 亿元，支出合计 ４５６５ ９３ 亿元。

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１７４８ ７９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３６９ ００ 亿

元。

收支相抵，省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

省人代会前安排的省级支出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预算年度开始后，省级预算草案在省人代

会批准前，安排使用的支出，主要是参照上一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

额安排必须支付的本年度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五）２０２３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２０２３ 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８８６５ ８５ 亿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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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９％；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２４０８ １４ 亿元、转移性收入

１９１１ ０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３１８５ ０７ 亿元。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 ９４００ ４０ 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可

比下降 ７ ３％；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９０２ ８０ 亿元、转移

性支出 ２８８１ ８７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３１８５ ０７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２ 省级

２０２３ 年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５２ ５８ 亿元，下降

２ ４％；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 ２０６２ ００ 亿元、转移性收入

５９ ５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２１７４ １６ 亿元。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６６ ２０ 亿元，剔除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安排的支出因素，可比下

降 ４ ８％；加上转移性支出 ２１０７ ９６ 亿元，支出合计 ２１７４ １６ 亿元。

收支相抵，省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

（六）２０２３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２０２３ 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１５０ ６９ 亿元，下降

２１ ５％；加上转移性收入 １９ ８５ 亿元，收入合计 １７０ ５４ 亿元。全省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１０１ ９３ 亿元，增长 ６ ９％；加上转移性支出

６８ ６１ 亿元，支出合计 １７０ ５４ 亿元。收支相抵，全省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支平衡。

２ 省级

２０２３ 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期 ５０ ３１ 亿元，下降
—４３—



３ ３％；加上转移性收入 ８ ３８ 亿元，收入合计 ５８ ６９ 亿元。省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３２ ５４ 亿元，增长 １３ ７％；加上转移性支出

２６ １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５８ ６９ 亿元。收支相抵，省级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收支平衡。

（七）２０２３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１ 全省

２０２３ 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６９４３ ６４ 亿元，增长

８ ９％。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６６１３ ７６ 亿元，增长 ６ ５％；加

上转移性支出 ２０ ４５ 亿元，支出合计 ６６３４ ２１ 亿元。全省社会保险

基金本年预期结余 ３０９ ４３ 亿元。

２ 省级

２０２３ 年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期 ３５７５ ５２ 亿元，增

长 １５ ４％；加上转移性收入 ７ ４２ 亿元，收入合计 ３５８２ ９４ 亿元。

省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３６４４ ６２ 亿元，增长 ８ ０％；加上转

移性支出 ２１ ０８ 亿元，支出合计 ３６６５ ７０ 亿元。省级社会保险基

金本年预期赤字 ８２ ７６ 亿元，主要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

养比较低，待遇享受人数增加以及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将通过

滚存结余弥补。

（八）２０２３ 年地方政府债务

２０２２ 年年底，财政部提前下达我省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１９０９ ００ 亿元。鉴于 ２０２３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尚未下达，我省

２０２３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暂按 ２０２２ 年限额 ２０７１７ ３５ 亿元，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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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下达 ２０２３ 年部分新增限额，即 ２２６２６ ３５ 亿元把握。

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 １９０９ ００ 亿元已编入 ２０２３ 年预算，除用

于交通运输、能源、农林水利、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物流、市政建

设、保障性住房等以前年度支持的项目领域建设外，还新增了新能

源和新型基础设施等“两新”基础设施建设。２０２３ 年全年新增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待财政部下达后，再依法编制调整预算方案（草

案）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

从严控制部分政府债务风险高的市、县（市、区）新增债务。

根据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到期情况，一般债务到期以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偿还，专项债务到期以专项债券项目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

专项收入偿还，分年落实偿债资金来源，确保按期还本付息，财政

中长期可持续。２０２３ 年，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安排一般债务还

本支出 ９２７ １３ 亿元（其中：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 ８６９ ７７ 亿元，安

排财力偿还 ５７ ３６ 亿元），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中安排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９０２ ８０ 亿元（其中：发行再融资债券偿还 ７０４ １４ 亿元，

安排财力偿还 １９８ ６６ 亿元）。

三、认真抓好 ２０２３ 年财政预算执行和管理改革工作

（一）健全财政资源统筹机制，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增强

预算收支完整性，加强部门和单位各项收支管理，提升财政资源统

筹能力。培育夯实优质税源，推动财政收入质量更优。坚持党政

机关过紧日子，深化节约型机关建设，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优化

财政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帮扶企业、发展产业、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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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保障重大项目建设上，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增强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能力。进一步完善省对市县财政体制，科学划分政

府间收入，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优化转移支付体系和结构。

（二）优化风险防范机制，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统筹各类政府

性资金，持续做大社保储备资金“蓄水池”，积极防范社保基金风

险。稳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委托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筑牢兜实“三保”底线，落实分级负责制，实现“三保”预算审核范

围全覆盖，健全“三保”智控，创新监测预警手段，制定应急保障预

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健全违法违规举债问责机制，坚决遏

制新增隐性债务，稳妥有序化解存量隐性债务。强化国有金融资

本管理，认真履行出资人职责，完善国有金融企业法人治理机制和

考核激励约束机制。

（三）强化财政大脑支撑作用，提升资金和政策绩效。持续提

升“财政大脑”赋能能级，迭代“收支运行智管”“专项债全周期智

管”“政府采购智管”“资产智管”应用，升级“浙里缴费”“浙里办

票”“浙里捐赠”等应用，更好服务社会。完善与预算深度融合的

全过程绩效管理链条，建设全方位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构建事前

事中事后绩效管理闭环系统。加强财经制度建设，健全财政资金

监督机制，提升财会监督效能，强化对重大财税政策落实情况监

督、重大专项监督和重点领域会计监督。

２０２３ 年，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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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周围，在中共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严格按照省十四届

人大一次会议的决议和要求，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各项重大决策部署，争先创优、克难攻坚，努力在推动共

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的新征程中交出浙江财政高分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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